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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汇编分卷便携本》

内容概要

《法律规范汇编(分卷便携本):经济法(2009年版)》收录2009年必读法律法规；标注主要法律条文主旨
；提示重点法条及相关法条；附列司法考试历年试题。《法律规范汇编(分卷便携本):经济法(2009年
版)》为法律版司法考试口袋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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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
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
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第三条 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
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第四条  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五条 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
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第六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
争。第七条 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
，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
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
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第八条 行政
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九条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研究拟订有关
竞争政策；（二）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三）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
；（四）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
作规则由国务院规定。第十条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国务  院反垄断执
法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第十一条 行业协会应
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第十二条 本法所称经营者，是
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
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第二章垄断协议
第十三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二）限制
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四）限制购买新技术、
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五）联合抵制交易；（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
他垄断协议。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第十四条 禁
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
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第十五条 经营者能够证
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的规定：（一）为改进技术
、研究开发新产品的；（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
专业化分工的；（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四）为实现节约能
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
明显过剩的；（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
他情形。属于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
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第十六条 行
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十七条 禁止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
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
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
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 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 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
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
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 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
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第十八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一）该经营者
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
场的能力；（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 件；（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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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
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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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规范汇编(分卷便携本):经济法(2009年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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